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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（以下简称"城乡规划法"），国家主

席胡锦涛签署主席令予以公布。城乡规划法自2008年1月1日

起施行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》同时废止。城乡规

划法明确规定，"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

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，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

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"。明确规定了对违章建筑

强制拆除，已经授权由建设工程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

政府责成有关部门采取查封、强制拆除等措施。 城市新区的

开发和建设，应当合理确定建设规模和时序，充分利用现有

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，严格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

境，体现地方特色。在城市总体规划、镇总体规划确定的建

设用地范围以外，不得设立各类开发区和城市新区。旧城区

的改建，应当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和传统风貌，合理确定拆迁

和建设规模，有计划地对危房集中、基础设施落后等地段进

行改建。历史文化名城、名镇、名村的保护以及受保护建筑

物的维护和使用，应当遵守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和国务院的

规定。 城乡规划确定的铁路、公路、港口、机场、道路、绿

地、输配电设施及输电线路走廊、通信设施、广播电视设施

、管道设施、河道、水库、水源地、自然保护区、防汛通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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